
死
亡

2022年4月1日　現在

办理手续的内容 办理手续所需的材料
办理手续的窗口以及

咨询处

1 □ 死亡申报
死亡申报（带有医生证明内容的资
料）申报人的印章

2 □ 全体人员※1 住民变动申报

3 □ 办理了印章登录的居民 印章登录手册的返还 印章登录手册

4 □
持有My Number Card（个人编号卡）、住
民基本台账卡或者通知卡的居民

办理手续的内容 办理手续所需的材料
办理手续的窗口以及

咨询处

5 □ 全体人员※2
国民健康保险被保险者证
的返还

国民健康保险被保险者证

6 □

不包括在加入国民健康保险之前曾经作为
被保险者（本人）加入过社会保险等，在
丧失了社会保险等资格后的3个月以内死
亡的居民

丧葬费的支付申请 请向主管部门咨询。

7 □ 持有限度额适用认定证等的居民※2
限定额适用认定证等的返
还

限度额适用认定证等

8 □
后期高龄者医疗被保险者
证等的返还

后期高龄者医疗被保险者证等

9 □ 丧葬费等的支付申请
银行等的存折（丧主名义）、印
章、
丧事答谢卡等能够确认丧主的材料

属于国民年金第１号被保险者的居民

10 □
缴纳了3年以上的国民年金保险费的居民
的遗属

死亡临时津贴的支付请求

11 □
符合家属基础年金的支付必要条件的居民
的遗属

遗族基础年金的支付请求

12 □
符合寡妇年金的支付必要条件的居民的遗
属

寡妇年金的支付请求

13 □ 未支付年金的支付请求

※2在本厅的市民课能够一并办理的手续。 

办理手续的内容 办理手续所需的材料
办理手续的窗口以及

咨询处

14 □
领取者证的返还以及
各种资格的丧失申报等

领取者证
儿童家庭课母子保健系
（综合保健福祉中心内）
℡　0246(27)8597

15 □ 儿童抚养补贴的申请

16 □
单亲家庭等的
医疗费补助

17 □
领取者证的返还以及各种
资格的丧失申报　等

☆ ⇒背面继续

需要办理手续的居民

需要提交的材料由于每个居民的具体情况会略有不同，请事先向主管部门咨询。

接受过补助等的人现在丧失了领取资格
的居民（儿童补贴、儿童抚养补贴、特
别儿童抚养补贴、婴幼儿医疗费补助领
取者证、儿童医疗费补助领取者证
等）

请尽早向办理手续的窗口咨询。

加入了国民健康保险・后期高龄者医疗制度・国民年金的居民

有孩子的居民

需要办理手续的居民

加入了国民健康保险的居民

国保年金课
（部分在市民课办理）
・各分所等

调查支付系
℡　0246(22)7456
高龄者医疗系
℡　0246(22)7466
国民年金系
℡　0246(22)7464

加入了后期高龄者医疗制度的居民

请向主管部门咨询。

国民年金・特别残障支付金・福祉年金领取者
的遗属

不返还也没有关系（在办理各种手续时有可能用到个人编
号）。

※1的手续为丧葬业者作为代理人代办的一般手续。

需要办理手续的居民

全体人员※1
市民课・各分所等

申报・证明组
℡　0246(22)7447
住民台账组
℡　0246(22)7444
个人编号卡交付组
℡　0246(22)7026

在磐城市办理了住民登录的居民

各分所市民福祉系・各地区保健福

祉中心等

平
℡0246(22)7457(18～20)

℡0246(22)1163(上述以外)

小名滨

℡　0246(54)2111

勿来・田人

℡　0246(63)2111

常磐・远野

℡　0246(43)2111

内乡・好间・三和

℡　0246(27)8690

四仓・久之滨大久

℡　0246(32)2114

小川・川前
℡　0246(83)1329

接受了医疗费补助的居民
（养育医疗、育成医疗、小儿慢性特定
疾病医疗）

重新符合条件的居民（有所得限制）

亲人去世时需要办理的手续一览表
中国語



办理手续的内容 办理手续所需的材料
办理手续的窗口以及

咨询处

有残障的居民

18 □
持有身体残疾人手册・疗育手册・精神残疾
人保健福祉手册其中的一个的居民

手册的返还 持有的手册

19 □ 接受了其他补助的居民

20 □
介护保险被保险者证的返
还

介护保险被保险者证等

21 □ 医疗费领取者证的返还 医疗费领取者证、申报人的印章
保健所　地域保健课
保健指导系
℡ 0246(27)8594

※3在本厅的市民课能够一并办理的手续。  

办理手续的内容 办理手续所需的材料
办理手续的窗口以及

咨询处

22 □ 饲养宠物犬的居民
宠物犬的登录事项变更
申报（饲养主人的变更
等）

请记下养犬许可证（犬鉴札）的
号码再前来办理。

保健所・各分所（不包括好
间）℡　0246(27)8592

23 □ 报废车申报 标识（车牌照）、标识交付证明书

24 □ 名义变更申报 标识交付证明书

25 □

提交现在所有者申告书
（从继承人中决定接收纳
税通知书的代表人的手
续）

26 □
提交纳税管理人申告书
（纳税管理人的设定・变
更・废止的手续）

27 □
所有权的变更手续
※属于登记房屋的情况下
需要在法务局办理手续。

请向主管部门咨询。
( 申报用表格可以从网站上下载)

资产税课・各税务事务所等
 
房屋系
℡ 0246(22)7432

28 □ 停止使用自来水的居民 自来水的使用停止

29 □ 变更自来水使用者姓名的居民 使用者变更申报

30 □ 变更供水装置所有者的居民 使用者变更申报 请向主管部门联系。
自来水营业课
供水装置系
℡　0246(22)9304

31 □ 继承的农用地的申报 请向主管部门联系。
农业委员会事务局
农用地审查系
℡　0246(22)7578

32 □ 继承的山林的申报 请向主管部门联系。
林务课　林业振兴系
℡　0246(22)1181

33 □ 家庭储备用碘片的返还 碘片
保健所总务课
放射线健康管理中心
℡　0246（27）8562

34 □
使用权的继承・返还・安放
骨灰　等

请向主管部门咨询。

南白土墓园：市民生活课
℡　0246(22)7446
东田墓园：勿来分所市民课
保健卫生系
℡　0246(63)2111

　☆

福祉相关手续

持有指定难病医疗费领取者证的居民

需要办理手续的居民

持有介护被保险者证等的居民※3

请向主管部门咨询。

其他手续

收到了固定资产税・都市计划税的通知书
的居民

拥有未登记房屋的居民

需要提交的材料由于每个居民的具体情况会略有不同，请事先向主管部门咨询。

磐城市自来水费客户中心
℡　0246(22)9300

继承了农用地的居民

继承了山林的居民

持有碘片的居民

利用市营墓园（南白土・东田）的居民

　请联络磐城市水费客户中心

资产税课・各税务事务所等
 
偿还资产课
℡ 0246(22)7434

迅速请向主管部门咨询。（申报用
表格可以从网站上下载）

持有50cc到125cc的摩托车或者
小型特殊汽车的居民

市民税课・各税务事务所等
℡　0246(22)7428

各分所市民福祉系・
各地区保健福祉中心等
※请参照上一页的联系方式

需要办理手续的居民


